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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20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20]26号）的要求，由北京建筑大学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并与相关标准相互协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全过程的关键技术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项目调研、项目策划、项目设计、项目施工、项目运维。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北京建筑大学编制课题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建筑大学（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1号；邮编：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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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充分合理利用旧工业构筑物，提高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技术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的项目调研、项目策划、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及项目运维。
1.0.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的项目调研、项目策划、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及项目运维，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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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种原因失去原使用功能而被闲置的筒仓、烟囱、水塔、高炉、油罐、冷却塔、池子、栈桥、通廊等工业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2.0.2  工程施工废弃物 construction ＆ demolition waste
在施工过程中，因开挖、结构构件拆除、项目施工和建材生产而产生的直接利用价值不高的废混凝土、废竹木、废模板、废砂浆、砖瓦碎块、渣土、碎石块、沥青块、废塑料、废金属、废防水材料、废保温材料和各类玻璃碎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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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工作流程应符合图3.0.1的规定。
[image: ]
图3.0.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工作流程
3.0.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理念，合理保护和利用构筑物，充分考虑地方特色，选择合理再生模式，最大限度发挥旧工业构筑物的再生价值。
3.0.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应符合项目所在地规划部门的相关规定，且应符合文物古迹、工业遗存等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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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前应根据再生需求开展项目调研工作。
4.1.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调研应包括现状实测、性能评定和环境调查等。
4.1.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调研阶段宜根据不同内容分别形成相关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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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现状实测对象应包括拟再生区域内的筒仓、烟囱、水塔、高炉、油罐、冷却塔、池子、栈桥、通廊等旧工业构筑物以及道路、管线、设备、景观等附属设施。
4.2.2  现状实测范围与深度应根据项目再生目标确定，对确定不再继续利用的构筑物、管线、设备及区域等，不再进行实测。
4.2.3  现状实测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原有图纸文件、拆改记录、竣工验收报告等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  应进行现场踏勘，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应核查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可信度和可利用程度。
2）应核查原始图纸与现场实际情况的一致性，是否存在改（扩）建或拆除行为。
3）应查看构筑物内、外部空间。
4）应调查现场条件和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3  应对旧工业构筑物进行编号整理，并宜按表4.2.3确定。

表4.2.3 旧工业构筑物基本信息统计表
	编号
	名称
	原有功能
	结构
类型
	层数
	形状
	建设
年代
	建筑面积
	资料
情况
	备注

	1
	
	
	
	
	
	
	
	
	

	2
	
	
	
	
	
	
	
	
	


4.2.4  现状实测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方案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实测目的或委托方要求，依据的标准及有关基础资料，实测范围，实测方法，实测人员和仪器设备，实测工作进度计划，实测配合工作，安全与环保措施等。
4.2.5  现状实测内容宜包括平面实测、立面实测、剖面实测及大样实测等。对于需详细实测的构件及节点等，应进行精细测量并绘制大样详图。
4.2.6  现状实测时宜根据现场情况选择合适的实测方法，具体包括下列内容：
1  传统实测方法可采用各种交会法、极坐标法、网差法及几何水准法。
2  数字化实测方法可采用GPS测量法、激光扫描测量法、图像测量法。
4.2.7  现状实测完成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实测报告。实测报告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测文本整理宜采用实测报告形式，内容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进度、实测说明及清单等。
2  实测图本宜包括图本说明、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详图等。
3  实测影像资料宜包括实测前、实测中收集到的构筑物及周边区域的影像资料。
4.2.8  现状实测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技术标准》T/CMCA 3001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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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性能评定对象应包括筒仓、烟囱、冷却塔、栈桥、通廊等旧工业构筑物。性能评定范围可以是整个构筑物，或结构和生产线中相对独立的部分，或功能上相对独立的部分。
4.3.2  性能评定前应先进行初步调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核查委托方提供的建设资料完整性。建设资料应包括各类图纸以及勘察、设计、施工与竣工资料等。
2  应核查委托方提供的构筑物维修记录情况。维修记录应包括历次修缮、改造、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情况等。
3  现场查勘时，应核实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与实际状况的符合程度，了解实际使用状况，初步观察缺陷及损伤状况。
4.3.3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方案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性能评定目的或委托方的要求，性能评定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性能评定范围，性能评定对象和方法，现场调查与检测方式、内容和数量等，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工作进度计划，性能评定配合工作，安全与环保措施等。
4.3.4  性能评定过程应包括调查与检测、结构分析与校核、评定结论与建议三部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
1）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结构荷载、生产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原设计使用年限内条件变化等。
2）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部分，并且应以无损检测为主，有损检测为辅。对于重要性程度较高的旧工业构筑物，应尽量避免破坏显著体现原构筑物风貌的结构部分。
2  结构构件验算分析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结构构件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校核，需要时还宜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校核。
3  结构性能评定应包括结构可靠性评定和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结构性能评定等级应按结构可靠性和抗震性能评定结果确定，取二者较低等级作为结构性能评定等级。结构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宜按表4.3.4确定。
表4.3.4 结构性能评定分级标准
	等级
	分级标准

	Irs
	结构可靠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结构整体安全可靠；建筑抗震能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不影响整体可靠性和抗震性能

	IIrs
	结构可靠性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尚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局部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尚不显著影响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IIIrs
	结构可靠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影响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IVrs
	结构可靠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经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可靠；或建筑抗震能力整体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要求；在初步确定的设计使用年限内严重影响结构整体可靠性或整体抗震性能


4.3.5  结构可靠性应按构件、结构系统和评定单元逐层分级进行评定。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应按表4.3.5确定。
表4.3.5 结构可靠性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
	层次
	一
	二
	三

	评定
对象
	构件
	结构系统
	评定单元

	等级
	ar、br、cr、dr
	Ar、Br、Cr、Dr
	Ir、IIr、
IIIr、IVr

	地基
基础
	—
	地基变形评级
	地基基础评级
	整体可靠
性评级

	
	
	边坡场地稳定性评级
	
	

	
	按同类材料构件各检查项目评定单个基础等级
	基础承载力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
	按承载能力、构造与连接、变形与损伤等检查项目评定单个构件等级
	每种构件集评级
	上部承重结构评级
	

	
	—
	按结构布置、支撑、结构间连接构造等项目进行结构整体性评级
	
	

	围护
结构
	按照承载能力等项目评定单个构件等级
	每种构件集评级
	围护结构评级
	

	
	—
	按照构造连接评定单个非承重围护结构构件等级
	
	


4.3.6  结构可靠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4.3.6确定。
表4.3.6 结构可靠性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层次
	评定对象
	等级
	评级标准
	处理要求

	一
	构件
	ar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构件安全可靠
	不必采取措施

	
	
	br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尚不影响安全
	可不采取措施

	
	
	cr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安全
	应采取措施

	
	
	dr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安全
	必须及时或立即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二
	结构系统
	Ar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取措施

	
	
	Br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构件应采取措施

	
	
	Cr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及时或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Dr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三
	评定单元
	Ir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不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一般构件应采取措施

	
	
	IIr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仍能满足结构可靠性的下限水平要求，尚不明显影响整体安全
	可能有个别构件应采取措施

	
	
	IIIr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影响整体安全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有极少数构件应及时或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IVr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如已停用，不必立即，可采取临时措施）


4.3.7  结构抗震性能应按构件、结构系统、评定单元逐层分级进行评定。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应按表4.3.7确定。
表4.3.7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的层次、等级划分
	层次
	一
	二
	三

	评定
对象
	构件
	结构系统
	评定单元

	等级
	as、bs、cs、ds
	As、Bs、Cs、Ds
	Is、IIs、
IIIs、IVs

	地基
基础
	—
	地基变形评级
	地基基础抗震能力评级
	整体抗震
能力评级

	
	
	场地评级
	
	

	
	按同类材料构件各检查项目评定单个基础抗震承载力等级
	基础构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
	
	

	上部
结构
	各类构件抗震承载力评级
	考虑抗震构造措施的抗侧力构件和其他构件集抗震承载力评级
	上部结构抗震能力评级
	

	
	—
	结构体系、结构布置等抗震宏观控制的抗震构造评级
	
	

	
	—
	按照构造连接评定单个非承重围护结构构件等级
	
	


4.3.8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应按表4.3.8确定。
表4.3.8 结构抗震性能评定分级标准及处理要求
	层次
	评定对象
	等级
	评级标准
	处理要求

	一
	构件
	a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s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尚不影响抗震承载力
	可不采取措施

	
	
	cs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影响抗震承载力
	应采取措施

	
	
	ds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承载力要求，已严重影响抗震承载力
	必须采取措施

	二
	结构系统
	A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Bs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Cs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少数构件或地基基础的抗震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须采取措施

	
	
	Ds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整体加固或拆除重建的措施

	三
	评定单元
	I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具有整体抗震性能
	可不采取措施

	
	
	IIs
	略低于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可能有个别构件或局部构造应采取措施

	
	
	IIIs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显著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应采取措施，且可能少数构件或地基基础的抗震承载力或构造措施必须采取措施

	
	
	IVs
	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和本标准的抗震能力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抗震性能
	必须采取整体加固、拆除重建或改变使用功能等措施


4.3.9  性能评定完成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单位名称，原设计、施工等单位名称。
2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类型、规模、建设年代及现状等。 
3  性能评定原因、目的等。
4  性能评定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
5  性能评定对象、方法及仪器。
6  现场调查与检测方式、内容和数量等。
7  性能评定结果。
8  结论及处理建议。
9  性能评定单位及参与人员名单。
10  报告完成日期。
4.3.10  性能评定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标准》T/CMCA 40010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4498][bookmark: _Toc1412][bookmark: _Toc12887][bookmark: _Toc5992][bookmark: _Toc26641][bookmark: _Toc4014][bookmark: _Toc28198][bookmark: _Toc11267][bookmark: _Toc16502]4.4  环境调查
4.4.1  环境调查对象应包括旧工业构筑物所处区域的自然环境及污染调查等。
4.4.2  自然环境调查应包括旧工业构筑物所处区域的地理环境、气象环境及经受过的灾害环境等。自然环境调查内容宜按表4.4.2确定。
表4.4.2 自然环境调查内容
	环境类别
	调查内容

	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工程地质等情况

	气象环境
	大气环境、降雨量、降雪量、霜冻期、风作用等；高湿环境、露天环境、干湿交替环境、冻融环境等情况

	灾害环境
	地震、滑坡、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情况；自身及周围发生火灾、撞击、爆炸等人为灾害情况


4.4.3  污染调查应包括旧工业构筑物所处区域的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水体污染、固体污染及结构构件残留污染等内容。污染物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存在空气污染的项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和《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GB/T 50878进行空气污染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空气污染的排放浓度、速率和无组织排放浓度以及排放废气中污染物总量。
2  应对受污染场地土壤进行专项调查，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的要求。
3  水体污染调查内容及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的规定。
4  固体污染调查应包括：固体废物的收集、贮藏、运输、利用和处置的合规性调查；分类收集和处理固体污染物的过程中是否有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其他防止二次污染环境的措施调查等。
5  危险废弃物处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  对具有放射性污染源的结构构件，其周围空气、土壤、水体以及固体污染物的放射性水平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4.4  环境调查完成后，应整理形成有效的环境调查报告。环境调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环境调查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
3  环境调查对象、范围、方法及仪器。
4  环境调查对象的平面位置标识图。
5  环境调查方式、内容及数量。
6  工作量完成情况及调查成果汇总。
7  环境调查单位及参与人员名单。
8  报告完成日期。
[bookmark: _Toc9817][bookmark: _Toc6235][bookmark: _Toc24289][bookmark: _Toc6045][bookmark: _Toc31332][bookmark: _Toc29457]4.4.5  环境调查报告应资料完整，数据真实，内容可靠，逻辑清晰，文字、表格、图件互相印证；文字、数字、标点符号和计量单位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036][bookmark: _Toc8055][bookmark: _Toc1022]5  项目策划

[bookmark: _Toc5162][bookmark: _Toc22000][bookmark: _Toc4509][bookmark: _Toc26866][bookmark: _Toc26206][bookmark: _Toc20063][bookmark: _Toc5762][bookmark: _Toc10567][bookmark: _Toc32428]5.1  一般规定
5.1.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策划应根据项目调研结果、区域发展规划、业主方再生意愿等因素确定。
5.1.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策划应包括潜力分析、功能定位等。
5.1.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策划阶段宜形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策划方案。
[bookmark: _Toc9266][bookmark: _Toc16445][bookmark: _Toc19434][bookmark: _Toc29604][bookmark: _Toc32003][bookmark: _Toc14850]5.2  潜力分析
5.2.1  潜力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潜力分析宜包括政策条件、资源条件、区位条件、文化内涵、技术条件、投资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综合分析。
2  潜力分析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某一因素较为重要或显著时，可适当减小其他方面因素的权重。
5.2.2  政策条件分析宜包括政策许可、财政补贴、低息贷款、税收减免、政府回收采购等政府鼓励性政策方面。
5.2.3  资源条件分析宜包括建筑资源、地理资源、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
5.2.4  区位条件分析宜包括区域规划、位置优势、交通条件、周边配套、发展前景等方面。
5.2.5  文化内涵分析宜包括风貌特征、历史意义、美学价值、工艺特色等方面。
5.2.6  技术条件分析宜包括结构条件、内部空间限制、再生技术水平等方面。
5.2.7  投资效益分析宜包括再生规模、市场需求、投资成本、资金筹措计划、预期收益等方面。
5.2.8  环境效益分析宜包括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等方面。
5.2.9  社会效益分析宜包括区域形象、公共服务、社会影响等方面。

[bookmark: _Toc5137][bookmark: _Toc18833][bookmark: _Toc31299][bookmark: _Toc14769][bookmark: _Toc11061][bookmark: _Toc7457][bookmark: _Toc1934][bookmark: _Toc5430][bookmark: _Toc21582][bookmark: _Toc31049][bookmark: _Toc18530][bookmark: _Toc16316]5.3  功能定位
5.3.1  功能定位应根据项目调研和潜力分析等情况确定。
5.3.2  功能定位应遵循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5.3.3  功能定位应与区域发展规划相协调，并应考虑项目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社会环境的交融程度。
5.3.4  项目业态应与功能定位相适应，且宜具有主导业态。
5.3.5  工业遗存项目应注重保护性利用，并应避免严重商业开发。



[bookmark: _Toc19106][bookmark: _Toc2497][bookmark: _Toc32263][bookmark: _Toc20562][bookmark: _Toc7571][bookmark: _Toc30003]6  项目设计

[bookmark: _Toc29071][bookmark: _Toc25569][bookmark: _Toc10139][bookmark: _Toc5420][bookmark: _Toc12302][bookmark: _Toc1308]6.1  一般规定
6.1.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设计应包括模式设计、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和配套设计等。
6.1.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设计应遵循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原则，综合考虑旧工业构筑物的原有使用功能及历史文化价值，采用艺术与美学的手法进行设计。
6.1.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的抗震设防类别及其抗震设防标准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 50191的有关规定执行。
6.1.4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设计阶段宜形成规划或设计文件。
[bookmark: _Toc30663][bookmark: _Toc23194][bookmark: _Toc8987][bookmark: _Toc15002][bookmark: _Toc9436][bookmark: _Toc17949]6.2  模式设计
6.2.1  模式设计前应根据项目调研、潜力分析和功能定位等情况进行模式选择。
6.2.2  模式选择应考虑占地面积、建筑系数、结构类型、层数、层高、区域功能、区域交通便利程度、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区域社会文明程度、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等因素。
6.2.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常见模式包括工业遗存类、展览场馆类、办公场所类、居住场所类、商业场所类、创意产业类等六类。
6.2.4  工业遗存类模式宜以保护为主进行设计，宜凸显构筑物历史文化价值及工业特色。
[bookmark: _Hlk61206566]6.2.5  展览场馆类模式应注重安全疏散和紧急逃生通道的设计，主出入口应设置疏散广场，应合理组织场馆空间流线，满足功能联系紧密、使用高效便捷、易于维护管理等要求。
6.2.6  办公场所类模式宜符合现代办公空间灵活多样性、舒适性、功能协调性等要求，宜根据空间使用需求进行空间布局的平面布置。
6.2.7  居住场所类模式应满足居住建筑对于采光、通风、保温、隔热等条件的要求，宜综合考虑用地条件、朝向、选型等因素。
6.2.8  商业场所类模式宜考虑项目区位、市场需求、周边商业密集程度及消费者购买力等因素，宜合理组织项目与城市交通的联系，增强场所的可达性。
6.2.9  创意产业类模式宜以文化创意产业类为主，并合理进行业态布局的规划，可结合当地的社会历史发展及人文背景进行必要的资源协调与配置。
[bookmark: _Toc7100][bookmark: _Toc26079][bookmark: _Toc18162][bookmark: _Toc2564][bookmark: _Toc30210][bookmark: _Toc32179]6.3  建筑设计
6.3.1  建筑设计应包括功能空间设计、外立面设计和室内环境设计等。
6.3.2  建筑设计方式应包括维持原貌、新旧协调、新旧对比、彻底更新等。对历史人文价值显著的旧工业构筑物应保留其建筑特征，体现工业特色并进行保护性修复。
6.3.3  功能空间设计应根据实际功能需求设计体量匹配的空间，需综合考虑室内各空间关系，平面功能分区应主次分明，必要时还应在人流密集处设置缓冲空间。
1  空间设计宜采用空间拆分、空间整合、空间嵌套、空间连接和空间扩展等设计方法。
2  空间设计可适当考虑外部空间的利用，形成体块咬合的关系，扩大其室内空间可用范围。
3  对于内部异形空间，可结合原始肌理及特殊的结构美，设置具有不同体验感的空间。
4  不同功能的相邻空间之间应做过渡处理，以满足空间的合理性与丰富性。
6.3.4  外立面设计应考虑地域特色、区域文化和时代特点等，宜根据构筑物的原有材质、体量、功能、环境等确定，其尺度与风格宜与构筑物相协调并体现工业文化特色。
1  外立面设计应贴近项目所在城市的审美意象，综合考虑当地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因素。
[bookmark: _GoBack]2  外立面设计应在外观、材质、色彩、细部、构造等方面与建筑功能、周边建筑、区域环境相协调。
6.3.5  室内环境设计应根据构筑物具体的功能需求，满足建筑通风、采光、保温、隔声、防潮等现行相关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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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结构设计工作应包括拆除工程设计、地基基础设计、主体结构设计和围护结构设计等。
6.4.2  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和《木结构设计标准》GB 50005等的相关规定。
6.4.3  拆除工程设计应制定详细方案，方案应明确拆除对象、结构特点、拆除方法、安全措施、拆除物回收利用方式等。
6.4.4  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参考地基基础加固设计相关资料，进行地基承载力验算，地基变形计算，基础抗弯、抗剪、抗冲切承载力计算，地基稳定性验算，抗震验算等。
6.4.5  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结构单元中，新增结构与原有结构的基础不宜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基上。
2  同一结构单元不宜部分采用天然地基部分采用桩基；若新增结构与原有结构间采用不同基础类型或基础埋深显著不同时，应根据地震时两部分地基基础的沉降差异和结构反应分析结果，在基础及上部结构的相关部位采取相应措施。
3  地基主要持力层范围内存在液化土、软弱黏性土、新近填土或严重不均匀土时，应根据地震时地基不均匀沉降的大小或其他不利影响采取相应的措施。
6.4.6  主体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体结构改建设计应根据结构形式、结构现状、模式设计和建筑设计等因素，遵循安全、合理、经济原则进行设计。主体结构改建基本形式包括内嵌、外接、增层、开洞等。
2  当原有结构或构件经验算不符合承载力极限状态设计要求时应根据验算报告和委托方要求进行主体结构加固设计。主体结构加固设计时应加强原结构关键部位的拉结、锚固、支撑等措施；对于高温、低温、高湿、冻融、震动、温度应力、不均匀沉降等引起原结构损坏时，应在加固设计时提出有效治理措施。
6.4.7  围护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护结构应符合功能模式和建筑节能要求。
2  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相结合部位应根据设计要求在围护结构内预埋钢筋、钢筋接驳器、剪力槽及其他埋件。
3  围护墙、隔墙等非结构构件与主体结构应相互协调，既应有可靠的拉结，又应考虑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
6.4.8  新增结构与原有结构构件之间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构件节点的破坏不应先于其连接的构件。
2  预埋件锚固的破坏不应先于连接件。
3  装配式结构构件的连接应能保证结构的整体性。
4  预应力混凝土构件的预应力钢筋宜在节点核心区以外锚固。
[bookmark: _Toc4944][bookmark: _Toc15392][bookmark: _Toc5031][bookmark: _Toc10864][bookmark: _Toc24251][bookmark: _Toc20006]6.5  配套设计
6.5.1  配套设计应包括设备设计、绿化设计、景观设计、消防设计和无障碍设计等。
6.5.2  设备设计应结合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的功能需求，满足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设备等设计的标准要求，并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5.3  绿化设计应与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形式及风格相协调，对构筑物空间内部、顶部、及外部环境进行垂直绿化设计。
6.5.4  景观设计应充分考虑旧工业构筑物的文化特色、再生利用模式定位、周边环境适应性等因素，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设计方式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完全保留。对较为完整的旧工业构筑物、设备设施、稀有古木等，应采用完全保留为主，简单修复、适度装饰为辅的设计方式。
2  部分保留，适度调整。对完整性较差的旧工业构筑物及设备设施等，可采用局部拆除、缺损修复、新旧结合、重新组合等部分保留的设计方式。
6.5.5  消防设施及通道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相关规定。
6.5.6  无障碍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相关规定，并应考虑旧工业构筑物的外立面风格、色彩、材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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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施工

[bookmark: _Toc25876][bookmark: _Toc14719][bookmark: _Toc7024][bookmark: _Toc3858][bookmark: _Toc22083][bookmark: _Toc27146]7.1  一般规定
7.1.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施工应包括拆除工程、加固改建工程和装饰装修工程等。
7.1.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施工应遵循安全、适用、经济的原则，因地制宜，优先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机具等。
7.1.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施工阶段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并应保留完整的施工及验收文件。
7.1.4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施工应有可靠的施工安全措施，并应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危害、灾害与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
7.1.5  施工现场用电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现场用电应设立施工用电系统。
2  安装、维修或拆除施工用电系统，应由电工完成。
3  施工供电开关箱中应装设漏电保护器。进入开关箱的电源线不得用插销连接。
4  施工用电线路应避开易燃、易爆物品堆放地。
5  暂停施工时应切断电源。
7.1.6  施工现场用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用水管不得有破损、滴漏。
2  暂停施工时应切断水源。
7.1.7  文明施工和现场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处作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 80的规定。
2  施工现场应采取防火、防爆措施。
3  施工现场应控制粉尘、污染物、噪声、震动等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及危害。
4  施工现场应满足清洁化生产要求，工程施工废弃物应及时进行环保处置。
5  现场消防设施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 50720 的规定执行。
6  项目验收前应将施工现场清理干净。
7.1.8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应做好材料进场验收、施工工序质量验收和竣工验收等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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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根据规划设计文件、结构特点等明确拆除对象并编制其拆除方案。
7.2.2  拆除过程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拟拆除物的实际状况、周边环境、防护措施、人员清场、施工机具及人员培训教育情况等进行检查。
2  应在拆除工程施工区域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安全警示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施工区域。
7.2.3  拆除工程施工应根据拆除对象、范围、材料等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拆除施工方法。拆除施工方法可选择人工拆除、机械拆除、爆破拆除、静力破碎拆除等，具体施工要求及安全措施应符合《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的有关规定。
7.2.4  拆除工程施工时应先切断电源、水源和气源，再拆除设备管线设施及主体结构；主体结构拆除宜先拆除非承重结构及附属设施，再拆除承重结构。对局部拆除影响结构安全的，应先加固后再拆除。
7.2.5  当遇大雨、大雪、大雾或六级及以上风力等影响施工安全的恶劣天气时，严禁进行露天拆除作业。
7.2.6  拆除工程施工后的各种构件及物料应及时清理、分类存放。其中能继续使用的构件及物料宜回收再生利用；废弃物应及时清运出场。
7.2.7  拆除工程完成后，应将现场清理干净。裸露的场地应采取覆盖、硬化或绿化等防扬尘的措施。对临时占用的场地应及时腾退并恢复原貌。
[bookmark: _Toc25676][bookmark: _Toc1303][bookmark: _Toc30412][bookmark: _Toc11678][bookmark: _Toc6184][bookmark: _Toc23262]7.3  加固改建工程
7.3.1  加固改建工程施工应包括地基基础施工、主体结构施工和围护结构施工等。
7.3.2  地基基础施工内容应包括基础工程、基坑工程、土石方工程等加固改建施工过程。地基基础施工应符合《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7.3.3  主体结构施工内容应包括木结构、砌体结构、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加固改建施工过程。主体结构施工时，地基基础应经过复核或加固并能满足主体结构施工要求。
7.3.4  围护结构施工内容应包括墙体、门窗、屋顶等加固改建施工过程。围护结构施工不应对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等产生附加损伤。
7.3.5  加固改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编制施工方案时，应根据设计要求和工程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单体构筑物施工方法和技术措施，合理安排施工顺序，确保各单体构筑物之间的衔接、联系，满足设计工艺要求。
2  应做好各单体构筑物不同施工工况条件下的变形观测。
3  涉及设备安装的预埋件、预留孔洞以及设备基础等有关结构施工，在隐蔽前安装单位应参与复核；设备安装前还应进行交接验收。
4  满足其相应的工艺设计、运行功能、设备安装的要求。
7.3.6  加固改建施工过程中，宜进行结构分析和现场监测以保证施工安全，并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结构分析与监测技术规范》JGJ/T 3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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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装饰装修工程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应符合设计的要求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规定。
7.4.2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严禁损坏原有绝热设施；严禁损坏受力钢筋；严禁超荷载集中堆放物品。
7.4.3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严禁擅自改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主要使用功能。
7.4.4  管道、设备工程的安装及调试应在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前完成，必须同步进行的应在饰面层施工前完成。装饰装修工程不得影响管道、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涉及燃气管道的装饰装修工程必须符合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
7.4.5  当装饰装修材料进场检验不符合设计要求及本标准的有关规定时，不得使用。
7.4.6  装饰装修材料应选用低毒性、低污染的材料；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材料。
7.4.7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的环境条件应满足施工工艺的要求。施工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当气温低于5℃时，应采取保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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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运维应包括运营管理、维护管理等。
8.1.2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运维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科学管理、保证质量的原则。
8.1.3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工业构筑物、附属用房，以及给水排水、供配电、暖通空调、消防、安防等附属设施。
8.1.4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并应及时移交运维管理单位。
8.1.5  运维管理单位应全面负责项目的运维管理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运维管理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体系。运维管理体系内容应包括运维标准、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等。
2  运维管理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相应的运维管理人员，明确工作内容和要求，并应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
3  运维管理单位应做好资料分类管理，负责保管项目策划、设计、施工的档案资料，以及运维过程中的各类资料。
4  运维管理单位应结合实际运维管理效果和用户反馈情况，判定运维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及时补充修订。
8.1.6  旧工业构筑物再生利用项目运维阶段宜形成运维管理文件和运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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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运营管理宜使用人工管理与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相结合的手段，并配备管理信息系统。
8.2.2  运维管理单位宜制定和发放项目使用手册，并宜制定违规使用行为的举报和惩罚制度。
8.2.3  运营管理应与项目定位相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制定并实施能耗节约管理制度。
2  应制定并实施垃圾分类制度。
3  应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制度。
8.2.4  运维管理单位应制定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并应定期组织应急疏散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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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维护管理工作应包括日常检查、定期检测、特殊检测、维修保养等。
8.3.2  维护管理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围护结构、设备设施等。
8.3.3  维护管理工作应贯穿项目使用过程，应根据日常检查、定期检测、特殊检测结果等采取不同层次的维修保养。
8.3.4  日常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常检查宜采用人工定期巡检与违规行为的专项检查等相结合的方式。
2  日常检查应重点关注结构是否出现裂缝、变形等情况，以及是否存在影响主体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私搭乱建行为。
8.3.5  定期检测应根据使用情况、已使用年限等确定检测周期和内容。
8.3.6  当发生下列情况时，应进行特殊检测：
1  需要进行加固修复或改扩建。
2  达到设计年限，需继续延长使用年限。
3  周边施工、使用不当等因素对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4  遭受地震、火灾、水灾、爆炸等重大灾害。
8.3.7  维修保养应根据项目使用情况，检查与检测情况等开展，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日常检查、定期检测、特殊检测等开展小修工作。
2  当达到大中修要求的，应及时开展大中修工作。
3  对于突发事件，应开展应急抢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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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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